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雄事聲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  異議人  蔡依靜  

相  對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聲請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

國115年2月24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

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聲請對

異議人即債務人蔡依靜核發支付命令，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

民國115年1月12日以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准許核發支付命

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惟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聲明異

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聲明異議已逾20日之不變期

間，其異議不合法，於115年2月24日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

（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115年3月4日收受系爭裁定後，

對系爭裁定不服而於10日內（即同年月13日）提出異議，司

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

文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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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於115年1月14日收受系爭支付

命令，並於115年2月3日以郵局普通掛號方式寄送異議狀，

應以郵戳日為準，原裁定以聲請人於115年2月4日始提出異

議，逾法定不變期間，應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逾20日之不變期間，始提出異

議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8條定有明

文。系爭支付命令係於115年1月14日合法送達聲請人，有送

達證書在卷可憑，且為聲請人所自承，是系爭支付命令之異

議期間應於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15日起算20日，至115年2月

3日屆滿。惟聲請人之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

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是依前開規定，聲請人聲明異議，自

非適法。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逾20日之不變期間

始提出異議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之異

議，經核並無違誤。

　㈡聲請人雖稱應以郵戳日為據云云，然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

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

條第1項亦有明定。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

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言。

本件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已如前述，依前

開法條及說明，聲請人提出異議之行為既以書狀為之，應以

本件異議狀到達本院之日為據，而非異議人主張之郵戳日

（即寄件日）為其生效日，聲請人提出異議狀送達本院之

日，既已逾收受本件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不變期間，其異議

難謂合法。原裁定以聲請人逾期提出異議為由駁回其異議，

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

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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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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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聲請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24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聲請對異議人即債務人蔡依靜核發支付命令，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12日以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准許核發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惟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聲明異議已逾20日之不變期間，其異議不合法，於115年2月24日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115年3月4日收受系爭裁定後，對系爭裁定不服而於10日內（即同年月13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於115年1月14日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5年2月3日以郵局普通掛號方式寄送異議狀，應以郵戳日為準，原裁定以聲請人於115年2月4日始提出異議，逾法定不變期間，應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逾20日之不變期間，始提出異議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8條定有明文。系爭支付命令係於115年1月14日合法送達聲請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且為聲請人所自承，是系爭支付命令之異議期間應於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15日起算20日，至115年2月3日屆滿。惟聲請人之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是依前開規定，聲請人聲明異議，自非適法。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逾20日之不變期間始提出異議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之異議，經核並無違誤。
　㈡聲請人雖稱應以郵戳日為據云云，然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亦有明定。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言。本件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已如前述，依前開法條及說明，聲請人提出異議之行為既以書狀為之，應以本件異議狀到達本院之日為據，而非異議人主張之郵戳日（即寄件日）為其生效日，聲請人提出異議狀送達本院之日，既已逾收受本件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不變期間，其異議難謂合法。原裁定以聲請人逾期提出異議為由駁回其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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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聲請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

國115年2月24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聲請對異

    議人即債務人蔡依靜核發支付命令，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

    國115年1月12日以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准許核發支付命令

    （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惟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

    ，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聲明異議已逾20日之不變期間

    ，其異議不合法，於115年2月24日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

    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115年3月4日收受系爭裁定後，對

    系爭裁定不服而於10日內（即同年月13日）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

    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於115年1月14日收受系爭支付

    命令，並於115年2月3日以郵局普通掛號方式寄送異議狀，

    應以郵戳日為準，原裁定以聲請人於115年2月4日始提出異

    議，逾法定不變期間，應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逾20日之不變期間，始提出異

    議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8條定有明文

    。系爭支付命令係於115年1月14日合法送達聲請人，有送達

    證書在卷可憑，且為聲請人所自承，是系爭支付命令之異議

    期間應於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15日起算20日，至115年2月3

    日屆滿。惟聲請人之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

    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是依前開規定，聲請人聲明異議，自

    非適法。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逾20日之不變期間

    始提出異議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之異

    議，經核並無違誤。

　㈡聲請人雖稱應以郵戳日為據云云，然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

    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

    條第1項亦有明定。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

    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言。

    本件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已如前述，依前

    開法條及說明，聲請人提出異議之行為既以書狀為之，應以

    本件異議狀到達本院之日為據，而非異議人主張之郵戳日（

    即寄件日）為其生效日，聲請人提出異議狀送達本院之日，

    既已逾收受本件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不變期間，其異議難謂

    合法。原裁定以聲請人逾期提出異議為由駁回其異議，並無

    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

    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雄事聲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  異議人  蔡依靜  

相  對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聲請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24日所為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相對人即債權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聲請對異議人即債務人蔡依靜核發支付命令，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12日以115年度司促字第357號准許核發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惟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聲明異議已逾20日之不變期間，其異議不合法，於115年2月24日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115年3月4日收受系爭裁定後，對系爭裁定不服而於10日內（即同年月13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於115年1月14日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5年2月3日以郵局普通掛號方式寄送異議狀，應以郵戳日為準，原裁定以聲請人於115年2月4日始提出異議，逾法定不變期間，應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逾20日之不變期間，始提出異議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8條定有明文。系爭支付命令係於115年1月14日合法送達聲請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且為聲請人所自承，是系爭支付命令之異議期間應於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15日起算20日，至115年2月3日屆滿。惟聲請人之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是依前開規定，聲請人聲明異議，自非適法。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逾20日之不變期間始提出異議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系爭支付命令之異議，經核並無違誤。

　㈡聲請人雖稱應以郵戳日為據云云，然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亦有明定。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言。本件異議狀係於115年2月4日始送達本院，已如前述，依前開法條及說明，聲請人提出異議之行為既以書狀為之，應以本件異議狀到達本院之日為據，而非異議人主張之郵戳日（即寄件日）為其生效日，聲請人提出異議狀送達本院之日，既已逾收受本件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不變期間，其異議難謂合法。原裁定以聲請人逾期提出異議為由駁回其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